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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主任 吴寒

l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中央组织部、
中央外办等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教学科研人员因
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l广东省教育厅印发《广东省教育厅机关和直属事业
单位因公出访管理办法》的通知



l校内申报
l向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提交办理申请
l公示
l材料准备
l上报上级单位（广东省外办/教育厅/港澳办/台办）
l上级单位流转、审批
l证照办理（公务普通护照/港澳台通行证）
l签证/签注办理
l外事教育
l回国总结



l 申请人填写校长办公会议题申报表，并依照表格顺序提
交各领导审批，上校长办公会，通过后把议题申报表、
校长办公会纪要复印件交至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1
国5天，2国8天，3国10天）

l 至少提前两个月提交材料（赴美国、印度、巴西、申根
国家及非洲国家或地区等应至少提前90天）

l 注意：、
l  1. 明确出访日期、邀请单位、人员；
l  2.请在上报校长办公会时按财政部文件标准计算预算。
（见“出访预算”页）

l  3.所有文件中都不可以出现“考察”“参观”“酒店”
及相关字眼；



l公示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校长办公会纪要内容；

l公示发布于学校“信息公开”页；、

l公示期为7天。



1、邀请函
2、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备案表/因公临时赴港澳台人
员备案表
3、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在同一页，提供电子版为
佳）
4、团组出国人员名单（注明出生地+民族）
5、费用预算
6、行程安排
7、照片、回执
（全部电子版发往专办员校内邮箱）



l出国团体必须提供国外机构、院校出具的外文邀请
函；

l日期必须准确，与出访日期一致；

l须正式扫描件或电子件，如需原件，请提供；

l须体现出访行程、主题、内容；

l包含具体个人信息（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证照
号码、职位职称）；

l提供中文翻译。





l金额须与校长办公会通过金额一致，按照模板填写，
费用标准参考财政部文件。

l预算结构：（在邀请方不包任何费用的前提下）住
宿费、伙食费、公杂费、签证保险费、机票费用、
会务费。其中，住宿费、签证保险费、机票费用、
会务费实报实销，伙食费、公杂费是包干全额报销。

l机票预算需要先确定搭哪个航班，请尽量选择直航
的班次（如需在境外转机我们需要申报，请提供航
班信息）并优先选择国内航空公司的航班。

l E.g.



l所有文件中都不可以出现“考察”“参观”“酒店”
及相关字眼；

l出访时间严格按照申报时间，第一天的北京时间凌
晨0点后方可出（中国）境，最后一天北京时间24
点前入（中国）境。

l注意：航班时间



l出国人员：

l未持有公务普通护照的申请人，须通过国际交流与
合作中心办理人员预约，前往广东省外办录入指纹
与签名；

l未持有公务普通护照的申请人须提供彩色打印的
“因公证照照片回执”并本人手写签名（签名须尽
量与在外办录入的签名一致）



1.邀请函；

2.行程安排；

3.因公临时赴港澳人员备案表；

4.身份证复印件1份（正反两面在同一张A4纸上，需
清晰辨认身份为佳）；

5.因公往来港澳事项登记卡；

6.（办新证）三张正面、免冠、白色背景的光面大一
寸照片，相片背面用铅笔清晰写明申办人姓名）；

7.非广州市户籍教职工需提供在职证明。



1.邀请函；

2.行程安排；

3.邀请方单位简介或背景介绍；

4.赴台人员名单；

5.人员备案表；

6.赴台单位法人证明。

入台证应由台湾接待单位办理。



台湾通行证及签注需由本人携带：

1.批文（广东省台办开具）

2.入台证（台方接待院校申办）

3.身份证原件

4.台湾通行证照片及回执

自行前往出入境大厅办理



l上报上级单位（广东省外办/教育厅/港澳办/台办）

l上级单位流转、审批（出访时间）

l证照办理（公务普通护照/港澳台通行证）

l签证/签注办理（需要根据领馆要求进一步准备材
料）——见签证要求文件



l外事教育：见各类外事纪律文件

l回国总结：回国5天内归还因公护照、提交出访总
结



谢谢您的参与！

特别鸣谢：管理学院提供场地支持


